附件：    

塔城地区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

行政许可事项目录

（共3项）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设定依据
	审批部门
	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	1
	企业集团
核准登记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）
	各级工商（市场监管）机关
	取消该事项后，各级工商（市场监管）机关严格执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法规规定，认真按照名称中使用“集团”字样的标准和要求加强监管；强化企业母公司（集团公司）的信息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	2
	设立分公
司备案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）
	各级工商（市场监管）机关
	取消该事项后，各级工商（市场监管）机关要建设维护信息系统，完善规章制度，明确分公司设立信息要及时推送、及时更新、及时掌握，加强监管。

	3
	营业执照
作废声明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）
	各级工商（市场监管）机关
	取消该事项后，各级工商（市场监管）机关要对营业执照遗失或损毁申请补领的，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媒体刊登作废声明，改为在审批部门官方网站免费发布公告。


